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盲审修改与完善情况表

南京邮电大学盲审修改与完善情况表

	学号
	
	姓名
	
	评审（论文）编号
	

	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题目
	

	评阅专家对论文/实践成果提出的修改意见
	

	对论文/实践成果进行的修改说明
	

	承诺：
我保证已经按照评阅人的意见对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进行了修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经过审阅，我认为该生已按照评阅人的意见对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进行了修改，达到学位论文要求。
指导教师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修改后重审的将该表提交研院后才可送审，请双面打印，有“修改后答辩”意见的附相应《评阅书》后。


